广东省人民医院东一、三号楼智慧病房屏幕及配套硬件维保项目需求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东一、三号楼智慧病房屏幕及配套硬件维保项目
服务内容
[bookmark: _6.1.2、容器服务器]为保证设备运行稳定，广东省人民医院拟采购下列信息设备项目的维护服务（日常维护、修改调整、系统集成）：
	序号
	信息系统名称
	服务期限

	1
	东一、三号楼智慧病房屏幕及配套硬件维保项目
	1 年


具体维保设备如下:
	序号
	产品名称
	设备型号
	台数
	[bookmark: _GoBack]设备位置
	维保期限

	1
	智能交互门口屏
	广东希沃 SK05X
	2
	东一、东三号楼
	1年

	2
	智能交互床头屏
	广东希科 aBIS11-133A
	116
	东一、东三号楼
	1年

	3
	智能廊屏
	上海仙视 S28H1
	110
	东一、东三号楼
	1年

	4
	多体征检测仪
	广东希科 aVS2000
	28
	东一、东三号楼
	1年

	5
	呼叫任务工作站
	上海仙视 TC22H1
	14
	东一、东三号楼
	1年

	6
	卫生间呼叫器
	广东希科 aBA-12A
	8
	东一、东三号楼
	1年

	7
	智慧护士站交互大屏
	广东希科 L658E
	8
	东一、东三号楼
	1年


具体维保需求如下:
日常维护
稳定运行保障：服务方应制定和调整检查和维护方案，保证在用各设备及其功能的完整性，能承受不断增加的业务和数据压力，保证设备运行的高效、稳定运行。
故障维护：服务方应配合院方解决产品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故障情况，并在完成故障处理后出具产品维护报告，包含问题的原因、解决办法及建议。
定时巡检：服务方应每季度进行一次现场巡检。排查产品运行的隐患因素并及时排除（包括设备情况、设备使用情况巡检及维护服务）。服务方应向甲方出具系统巡检报告，内容包含巡检范围、结果及巡检建议。
系统错误修复：处理系统在使用过程中发现的错误，以及在系统使用过程中，因用户误操作等原因导致的数据错误，服务方需要查明原因并进行数据修复。
用户培训：服务方应每年为产品使用者提供培训服务，培训对象为甲方的医生、护士、技术工程师、业务科室的关键用户，同时向院方提供新功能使用说明以及由受训人员签字确认的纸质培训记录表。
版本更迭
服务方应根据院方的要求改进或扩充信息系统使其更完善、适应环境的变化，以及执行与第三方软件的接口集成，并将这些修改调整加以实施、完成培训以及后续服务。
服务商应根据院方所提出的需求，对软件进行本地化修改。涉及数据库表结构，视图以及存储过程的变更等，需要通过院方信息部门的评审，评审通过后方可修改。
完善性以及适应性调整
支持为达至符合政府规范范围内所必须进行的修改。
在设备结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院方管理和业务变化做出必要的流程变更、功能新增、调整和修改，执行和实施升级。
数据统计/抽查
在院方根据需要进行数据统计/抽查的时候，服务方应充分配合院方数据统计/抽查的需求，进行数据调阅查询，原则上数据调阅时间不应超过24小时。如有特殊情况（比如需要调阅的数据量过大），需要向院方提前提出申请，沟通时限。
如因服务方数据抽查延误、或者其他保管原因造成数据泄露等事故情况，服务方应赔偿院方及相关用户因此所发生的损失，具体参考《信息安全保密条款》进行处理。
配套软件系统服务以及必要接口更新
系统维护：负责系统、数据库等系统平台软件的管理、监控和维护。
系统安全：负责医院信息系统安全性方案的总体规划、设计和监控。
数据备份：负责医院数据备份包括实时备份和系统安全性方案的设计和实施。
维护期内，对维护范围内的系统、在系统结构允许范围内，院方购买的第三方软件、设备需要集成到所维护的信息系统中时，负责完成相应的接口开发工作。
其他售后要求
以最优惠的价格向我院提供性能优越且技术兼容的备品备件，不得随意提高易损零配件更换价格。我院管理人员如对更换配件价格有异议，可向第三方购买损坏零配件，由服务方无条件更换。（200元以内损坏零配件/单件由承保服务方提供配件及维修更换）。
维保单位没有按照维保程序操作或擅自减少操作程序，则视为维保服务未履行。
1、 服务时间及服务方式
维保服务时长：自合同签订期开始的12个月。
1. 服务商成立专门的项目组开展工作，指派专人负责，按时完成工作内容。
1. 以现场服务为主，其它电话、邮件指导、远程维护、技术交流方式不限，必要时也可提供远程支持，安排技术支持工程师，远程支持问题的及时解决。
2、 服务响应要求
1) 日常维护响应
工作期间（正常工作日8：00-18：00），信息系统故障响应时间不超过0.5小时，到达现场时间不超过1小时；
非工作期间，信息系统故障响应时间不超过1小时，到达现场时间不超过2小时。
服务商应提出故障解决方案，工作至故障修妥完全恢复正常服务为止，修复时间不超过2个工作日。
2) 修改调整、系统集成响应
服务商应在院方提交修改调整内容后的30天内落实交付。若服务商未能及时进行需求响应，院方有权终止维护合同。
服务商应作出无推诿承诺。服务商在收到院方报修通知及要求后，须立即派技术人员到场，全力协助、使系统尽快恢复正常。
服务商应提供详细的维护人员清单。服务商应有专门的维护部门并指定固定技术力量用于信息系统维护，并向用户提供详细的维护人员清单及其联系方式。
3) 系统维护工作要求
服务商须有完整的维护记录管理，确保所有问题提出及处理有记录，有供双方共同记录反馈的简捷的操作方式，达到经双方确认真实可信的程度。院方可跟踪问题解决情况，查询所有维护记录，并可作为验收依据。
服务商需根据院方要求，安排维护人员使用院方项目管理平台系统中的需求管理模块和缺陷（报障）管理模块，接收院方相关报障及需求信息，并反馈相应处理信息，该维护记录可作为维保履约证明。

3、 维护服务验收
3. 验收时间：合同到期后30个工作日后，由服务商向院方申请验收，院方启动验收程序。
3. 验收人员：双方相关人员。
3. 验收标准：
巡检及维护档案材料的验收：服务商提供巡检以及维护记录（设备异常修复、系统数据修复）经用户需求科室审核确认后验收（需用户科室填写《信息项目履约维保执行情况总结》并签字确认）。
如用户科室在《信息项目履约维保执行情况总结》对于服务方的履约评价过低，院方会按照合同条款执行维保服务纠察，如有必要，会按照系统维护工作未尽义务的相关合同条款进行维保行为判定，追溯服务方法律责任。

4、 合同款支付方式
服务期开始后，在收到开具相应金额正式发票后，支付合同总金额的10%。
合同期满（服务时间达到100%）且通过维护验收，服务商提供完整维护服务记录及开具相应金额正式发票后，支付合同总金额的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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